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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2016年海南省名牌产品初审名单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第147号令《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企业申报

海南省名牌产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抽查复核以及召开部分认定委员会议初审。现将2016年海南省名牌产品初审名单予以公示。
2016年海南省名牌产品初审名单，同时在网址：http://qtsb.hainan.gov.cn/qtsb/zjdt/gsgg/上公示。欢迎广大用户和消费者来

电来函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公示时间：2016年8月16日至2016年8月22日 联系电话：0898－65396470
来函请寄：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管理与认证处（海口市海府路59号）

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8月15日

2016年海南省名牌产品初审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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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三亚海钰珍珠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

琼海程林橡胶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诺尼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南派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云产淮山专业合作社
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琼海嘉积温馨床垫厂
海南宇星日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明圣家具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中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烈发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咖啡厂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兴橡胶加工分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公司金星橡胶加工分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公司
海南久之美酒业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公司

海南正翰家具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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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产品
基础油

海水珍珠项链
高氨离心浓缩天然胶乳
天然生胶SCR20号胶

西沙诺丽酵素
儋州红鱼
椰 汁

南派果粉
绿朝果片
云淮淮山
蜜 瓜

美月西瓜
弹簧软床垫
槟榔牙膏
红木沙发
海王酒
鹿龟酒
椰子糖
椰子粉

棕榈藤沙发
棕榈藤床

苦楝木沙发
兴隆咖啡
全乳胶
全乳胶
冻金鲳鱼

海南玉液酒
南国咖啡
南国饼干
衣柜
床

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高低压预装式变电站
LH系列净水超滤机
LU系列净水超滤机

注册商标
HDS
海 钰
宝 岛
程 林

西沙诺丽
白马湾
椰 彩
南 派
绿 朝
云 淮

王品蜜瓜
美月西瓜
椰 梦
槟 榔

椰 岛
椰 岛
春 光
春 光

宏祺藤艺
宏祺藤艺
烈 发
太阳河
宝岛
宝岛

翔泰红椰
久之美
南 国
南 国
正 翰
正 翰
美 亚

威特+图形
立 升
立 升

认定类别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初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海南经济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7月29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
年10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7月29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6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旅游价格行为，

维护旅游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

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经济特区内发生的旅

游价格行为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

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旅游价格是指海南经

济特区旅游产业体系中餐饮、住宿、交

通、游览、购物、娱乐等要素的价格。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价

格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有关的旅游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旅游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管理形

式：

（一）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

区门票及景区内游览场所、交通工具

等另行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

政府指导价；非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

旅游景区门票及景区内游览场所、交

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

节价。

（二）大型演艺、游艇、潜水、漂流、

探险、水上和空中娱乐观光等特种旅

游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旅游饭店客房价格实行市场

调节价。主要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

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

（四）道路旅游客运价格实行政府

指导价。

其他与旅游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

价格的具体价格形式和定价权限，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管理的旅游价格应当纳入本省定价

目录，并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定价机制、成本

监审规则，规范定价行为和程序。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旅游价格，依据旅游商品或者服务

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社会

承受能力、质量等级、资源环境效益和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等要素合理制定，

并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适时调

整。消费者、经营者、行业组织等可以

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提出调整建

议。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或者提高价

格，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定价要素开

展调查或者进行成本监审，举行听证

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

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适

时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旅游价格进行评估。

第六条 消费者、经营者、行业组

织等对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的旅游价

格存有异议的，可以向省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或者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申请重新核定。省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或者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

以答复。决定不予调整的，书面说明

理由；认为可以调整的，应当根据法定

程序予以调整。

第七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管理的旅游景区门票及景区内游览

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价格，

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由省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或者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负责制定和调整。

4A 级（含）以上的旅游景区门票

及景区内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

收费项目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省人

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

3A 级（含）以下的旅游景区门票

及景区内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

收费项目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所在

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实行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旅游景

区门票及景区内游览场所、交通工具

等另行收费项目价格，应当区别不同

情况，实行分类定价，优质优价，保持

合理比价。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门

票价格，应当按照有利于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合理保护及体现公益性的原则

制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

区，不得通过增加另行收费项目等方

式变相涨价；另行收费项目已收回投

资成本的，应当相应降低价格或者取

消收费。

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和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等门票价格，应当按

照充分体现公益性的原则制定；属政

府投资建设的，应当实行免费开放。

政府投资的城市休闲公园，实行免费

开放。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季节性客流量变化，科学制定实行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旅游景区

淡、旺季门票价格政策。

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旅游

景区，根据季节性客流量变化实行淡、

旺季门票价格政策。

第十条 旅游景区不得向旅游者

强行出售联票、套票。将不同景区门

票或者同一景区内不同游览场所的门

票合并出售的，合并后的价格不得高

于各单项门票的价格之和，且旅游者

有权选择购买其中的单项票。

旅游景区为旅游者提供游览服

务，旅游者只能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唯

一交通工具通达游览目的地或者在景

区进行游览的，交通工具费用应当计

入门票价格，不得另行收取。景区内

由旅游者自主选择使用的交通工具的

费用，应当单独出售，不得与门票捆绑

出售。

旅游景区实行无差别团体票，团

体票价优惠幅度不得高于散客票价的

20%。

旅游景区内的核心游览项目因故

暂停向旅游者开放或者停止提供服务

的，应当公示并相应减少收费。

第十一条 旅游景区提高门票价

格，应当提前六个月向社会公布。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制定、其它旅

游项目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应当至少

于实施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旅游、税务等相

关部门，加强对门票印制、管票、售票、

验票等环节的监管，规范旅游景区经

营价格行为。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

规定。

第十三条 主要节假日、重大活动

期间，旅游饭店客房价格可以实行政

府指导价，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并经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批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旅游饭店客房价格由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根据旅游饭店等级、区位环

境及旅游市场供求等因素制定。

旅游饭店经营者应当依据政府指

导价确定具体的客房价格，并抄送所

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应当在政府网站或者指定的媒

体公布其价格，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道路旅游客运价格由省

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交通运

输、旅游主管部门依据旅游客运车辆

的车型等级、社会平均成本及市场供

求状况等要素，合理制定最高限价。

道路旅游客运经营者在最高限价内自

行确定具体价格，不得以低于成本的

价格从事道路旅游客运经营。

第十五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的旅游商品和服务价格，由经营者依

据生产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等因

素自主制定。

旅游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价格法

律、法规和规定，自觉维护旅游价格正

常秩序。

第十六条 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

明码标价，公平交易。明码标价应当

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

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

价格变动时应当及时调整。

餐饮业经营者、商品销售者、娱乐

经营者等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公开标

示的价格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旅游饭店经营者应当在其结账场

所的醒目位置，标示客房结算起止时

间及各类客房价格。

旅游景区应当在其售票处、入口

醒目位置，设置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监制的明码标价牌，公示门票价格、另

行收费项目的价格及团体收费价格。

旅游景区、餐饮、旅游饭店、旅游

交通、购物、娱乐等旅游经营者，不得

利用虚假价格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第十七条 旅行社应当根据不同旅

游产品及市场供求情况合理制定旅游

组接团价格，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

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

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

等不正当利益。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在旅游景区、餐饮、旅游饭店、旅

游交通、购物、娱乐等行业逐步推广使

用税控装置，实行信息化管理。具体

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旅游景区、餐饮、旅游饭店、旅游

交通、购物、娱乐等旅游经营者，应当

按照公开标示的价格开具税控发票。

开具的税控发票金额应当与实际收入

一致。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旅游价格监测分

析，每月定期发布相关旅游价格信息，

引导旅游经营者合理定价和消费者理

性消费，调控旅游价格水平，保持旅游

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主要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日

发布餐饮、住宿、交通、景区门票等旅

游价格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价格的调

控监管、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有效

预防、及时制止和依法查处各类价格

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

应当将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等政策执行

情况，作为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和复核

的重要依据。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旅游景区被降低、取消质量等级的，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

新核定并相应下调门票价格。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价格、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旅游

价格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披露工作，建

立旅游价格信用档案，完善价格诚信

体系。

价格、旅游等行业组织应当完善

行业自律制度，发挥服务、引导、协调

和监督作用，制定行业管理规范和服

务标准，依法维护行业和会员的合法

权益，规范行业内的经营行为。

第二十二条 当重要的旅游价格

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省人

民政府可以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

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

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价格违法行为

举报、投诉制度，公布电话，实行24小

时值班，及时受理和处理各类举报投

诉及旅游价格突发事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价格违法

行为进行举报。经调查确实存在价格

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罚。实

名举报的案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查实并依法处理后，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并为

其保密。

第二十四条 旅游景区违反本规

定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强行向旅游者出售联票、套

票的；

（二）为旅游者提供唯一交通工具

通达旅游目的地或者在景区进行游

览，交通工具费用未计入门票价格另

行收取的，或者将景区内由旅游者自

主选择使用的交通工具的费用与门票

捆绑出售的；

（三）出售的团体票价优惠幅度高

于散客票价20%的；

（四）核心游览项目因故暂停向旅

游者开放或者停止提供服务，未公示

并相应减少收费的。

第二十五条 旅游景区、餐饮、旅

游饭店、旅游交通、购物、娱乐等旅游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

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违反本规定

第十七条规定，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

旅游活动，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

销导游证、领队证。

第二十七条 旅游景区、餐饮、旅

游饭店、旅游交通、购物、娱乐等旅游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未

按照公开标示的价格开具税控发票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

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制定、调整旅游

价格的；

（二）不按照规定实施定价成本监

审的；

（三）不按照规定开展价格监测分

析、发布监测信息的；

（四）对价格举报未及时调查核实

或者对查实的价格违法行为未依法予

以处罚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举

报内容及其相关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本规定

未设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旅游价格管理规

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有关机关应当依

照规定将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列

入其价格诚信记录。

第三十一条 在本省内经济特区

以外区域的旅游价格管理工作，参照

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

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0月1日起施行。

海南经济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
（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6年7月29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